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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

革以来，收入分配格局有序调整，转

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在支持市县

财政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2010年全省县级可用财力达到

1538.92亿元，占全省可用财力总量

的56.9%，分别比全国和西部地区平

均水平高11.9和9.7个百分点，居西

部地区第一位；全省县级人均财力差

异系数比2005年降低了1/4，最低县

级人均财力提高到2010年的4.4万

元；全省市县民生支出占一般预算支

出的比重达到66%。今年以来，四川

省财政厅认真贯彻中央推进完善省以

下财政体制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

委、省政府“研究建立基本保障目标

完成后的财政转移支付新机制”要求，

进一步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加快

建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重点突破  改革稳步推进

按照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本质特征不改变”的原则，

2011年四川省改革完善了均衡性转

移支付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

金办法，并提出了“创新机制、分层

保障、统筹协调、强化绩效”的总体

思路。

创新机制，由单向管理向复合管

理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围绕均衡提高政府公共保障能力，将

转移支付的标准需求测算由过去主要

考虑“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向统

筹考虑“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促

发展”转变。二是围绕分好钱、更要

管好钱，由过去“上级财力补助、下

级自行安排”的单向管理向“兼具财

力与专项特性、上级监督使用”的复

合管理转变，省级财政加强跟踪督

导，并要求市县确保基本需求不留缺

口，逐步提高民生支出水平，全力保

障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落实，确保

政府财政政策导向和资金使用绩效。

分层保障，由直接补差向分类测

算转变。改变对缺口进行直接补差的

算账方法，按照“分类测算、分层保

障”的要求，对市县基本支出需求、

民生保障需求、促进发展需求进行分

类测算，实行分层次保障，较好地解

决了市县财政状况差异大、困难程度

衡量难的制度困境，提升了转移支付

制度本身的包容性，充分体现了财政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理念。

统筹协调，由各自为政向协作

配合转变。在整个制度设计中，注重

体现三个协调。一是体现均衡性转移

支付与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相协

调，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重点用于

补足基本需求和必保民生需求缺口，

均衡性转移支付重点用于提高民生

保障水平、均衡公共保障能力、提升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两者功能明

确、互为补充。二是体现一般性转移

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相协调，以提高

地区间民生支出水平为目标，充分兼

顾民生类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结果，

对民生支出整体水平偏低地区给予

照顾，协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目标的实现。三是体现常态政策与当

期政策相协调，对市县基本支出和必

保民生缺口给予全额保障，对当期出

台的重大政策增支给予相应补助，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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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兼顾了市县财政运行中的常态性困难和阶段性支

出压力。

创新思路，由粗放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变。按照

“额度下达、明确方向、项目备案、绩效挂钩”的要求

实施管理，要求市县在规定范围内安排使用资金并

报省财政厅备案，省财政厅严格实施绩效评价，评

价结果与次年转移支付分配挂钩，既对转移支付资

金安排使用形成了必要的约束，又调动了市县两级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解决专项补助事权不清、

主体责任不明、绩效管理缺位的问题。

分类分层  科学确定分配办法

以“补足缺口”为目标测算分配基本需求补助。

对标准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基本保障需求的缺口部

分给予全额补足。标准财政收入参照财政部办法

计算 ；基本保障需求由工资保障和运转保障两项

需求构成，根据财政供养人员、人均工资标准、津

补贴水平、绩效工资水平、公用经费定额等计算确

定，并引入行政成本差异系数进行修正，体现对海

拔高、距离远、温度低、幅员广等行政成本较高地

区的照顾。同时，充分考虑地方运转实际，将村（社

区）干部报酬及办公经费、“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一并纳入基本保障需求计算范围。

以“均衡能力”为目标测算分配民生保障补助。

民生问题涉及面广，政策口子多，给地方财政带来

的增支压力很大。四川省主要从必保民生需求、提

高民生支出水平和均衡公共保障能力三个方面进行

测算，尽可能全面、客观、准确反映实际需求。一是

根据中央、省明确要求市县安排、各级负担标准相

对固定、能够直接测算到县的常态性民生政策计算

必保民生需求，对其缺口给予全额补助。二是按照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对人均民生支出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给予补助，逐步缩小地区间民

生支出水平差异。三是按照均衡地区间公共保障能

力的要求，对公共保障需求大、调控能力弱的地区

给予倾斜，使市县能够充分结合实际，切实保障好

一些个性化保障需求。

以“支持重点”为目标测算分配促进发展补助。

按照中央、省重大决策部署，省财政在2011年促进

发展补助资金安排上重点用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

镇化发展以及公路、铁路、水利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市县根据自身实际，在

上述范围内自主决策、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实行项

目备案。同时，考虑市县发展需求在年度间将围绕

中央、省重大决策部署动态变化，明确促进发展补

助资金为一次性补助。

强化绩效  加强资金管理

确保重点需要。要求市县财政必须按照“保工

资、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的要求，妥善安排使

用好转移支付资金。根据政策标准足额兑现应由财

政负担的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等人员经费

和运转经费，足额保障中央和省出台的各项民生政

策，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全面消除基本财力保障

缺口，支持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实施。

明确事权责任。明确市县政府作为本地区“保

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的责任主体和资金

使用管理的责任主体。要求各级财政部门不得以上

级补助资金抵顶自身安排的民生支出，并在2012年

预算编制中，足额安排基本需求和必保民生需求预

算，提高民生支出水平，保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

点项目需要。对于年初预算安排的民生支出占比及

增幅较上年下降的市县，省财政厅将在2012年转移

支付分配中做出相应调减。

加大对下帮扶。明确市（州）作为统筹辖区内经

济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要求市（州）财政按照“统

筹全局、整体协调、重心下移”的原则，在资金安排

上加大对非扩权县的支持力度。不得因省级补助力

度加大而减少自身对管辖范围内县（市、区）的支持。

省财政厅将把有关内容纳入财政激励约束考核和次

年转移支付分配因素。

严格绩效管理。通过加强跟踪督导和绩效评价，

督促市县按序列、分层次保障到位，确保转移支付

资金的使用绩效。对促进发展补助资金，要求市县

在既定范围内，根据资金构成和项目需求实际，因

地制宜、统筹安排，解决好本地区面临的突出问题。

省财政厅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序列、使用范围等有

关情况进行重点督查，发现问题立即纠正。同时，将

转移支付资金纳入2012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范

围，对未按要求安排使用资金的地区，相应扣减下

年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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